
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文件 
 

办公室[2020]21号 

关于启用“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检索认证专用章”的公告 

全校师生及校外用户： 

为了规范印章使用，根据相关要求，在“收录引用检索证

明”中不允许加盖“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”印章。经图书馆

党政联席研究决定并报请分管校领导同意，自 2021 年 1 月 1

日起，图书馆在出具“收录引用检索证明”时一律加盖“中国

海洋大学图书馆检索认证专用章”,其它印章将视为无效，并

申明加盖“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检索认证专用章”的检索证

明，其内容真实性和可靠性与此前加盖“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

站 L16”的检索证明完全相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件：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检索认证专用章编号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 

2020 年 12 月 1日 



附件 

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检索认证专用章编号 

印章名称 使用和保管地 

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检索认证专用章(1) 鱼山校区图书馆 

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检索认证专用章(2) 崂山校区图书馆 

 


